环境监理工作内容和要点

结合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项目特点，参照《污染地块修复工程环境监理技术指南》（T/CAEPI22－2019）及相关规范，环境监理工作主要按照施工准备阶段、工程实施阶段、验收阶段展开，重点围绕调查评估作业的合规性、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二次污染防控情况及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开展监理工作，确保项目达到环境保护目标及调查评估技术要求。

施工准备阶段环境监理工作内容

施工准备阶段环境监理的核心是核查施工单位的准备工作是否符合项目要求、环保措施是否到位、人员资质是否合规，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组建项目监理机构

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要求成立专门的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环境监理项目部，配备总监理工程师1名，监理工程师至少2名，明确岗位职责，具体承担本项目环境监理工作任务。

配置环境监理设备

为确保监理工作顺利开展，配备必要的监理设备。

参加施工组织设计交底并核查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施工组织设计交底会议，熟悉工程设计文件、调查评估技术要求及环保目标，明确施工单位的职责的分工，重点核查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若发现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存在问题，及时向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提出整改意见，督促施工单位修改完善后重新报审。

核查施工单位及人员资质

协助建设单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核查施工单位、监测单位的相关资质及从业人员资质。

若发现资质不符合要求，及时督促建设单位更换相关单位或人员，确保项目作业合规。

工程实施阶段环境监理工作内容

工程实施阶段是环境监理的核心阶段，重点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技术方案》及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开展作业，落实各项环保措施，控制二次污染，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靠，及时发现并解决作业过程中出现的环保问题。

确认调查评估工程开工

环境监理单位依据施工单位填报的《工程开工/复工报审表》，核查调查评估工程施工准备情况，确认开工条件具备后，签署开工意见。

若开工条件不具备，督促施工单位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并核查合格后，方可同意开工。

环境监理交底会

在调查评估作业开始前，环境监理单位组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测单位召开环境监理交底会，明确以下内容：

项目监理机构及人员职责分工、监理工作目标、范围、内容及工作程序；

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二次污染防控要求及各项环保措施；

监理工作方法、制度及报告要求；

作业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环保风险点及监理重点；

各方沟通协调机制、函件往来要求及会议制度。

交底会后，形成会议纪要，经与会各方签字确认，作为后续监理工作的依据。

调查评估作业环境监理

根据调查评估作业工序（监测井布设、钻井施工、地下水采样、样品运输与检测、现场试验等），协同建设单位、监测单位开展作业内容核查，确保作业内容与《技术方案》及施工组织设计方案一致，重点监理以下内容：

资料收集

项目实施过程中监理单位对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资料收集进行检查，具体如下：

（1）资料完整性检查：是否按照工作方案要求对园区内的化工产业进行资料收集，尤其是带*项资料的收集情况，若资料缺项需填写缺项原因。

（2）资料规范性检查：是否按照工作方案的要求进行“一园一档”的资料整理工作。

要对资料的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质量检查，当带*项资料收集率达到80%且“一园一档”均达到工作方案要求时，可判定化工园区资料收集工作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当发现资料收集不合格时，应通知任务承担单位及时补充完善，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资料的补充收集和复核。质控检查结果记录于《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资料收集审核表》（见《化工院地下水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方案》附录G的附表G-1）。

监测井布设与钻井施工监理

核查监测井布设：监督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技术方案》要求布设监测井，；监测井建设包括监测井设计、施工、成井等内容，是否符合DZ/T 0270相关要求；核查监测井的位置、深度、数量、间距等是否符合规范及《技术方案》要求；布设点位是否经过现场确定；是否避开敏感目标（如居民区、饮用水源地），若需调整监测井点位，需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同意，并履行变更手续。

钻井施工监理：监测井布点、井管材料、井孔设计、滤料选择等是否符合技术规定的要求；全程旁站监理钻井施工过程，核查钻井设备、钻井泥浆是否符合要求，严禁使用含污染物的泥浆；核查钻井作业是否采取防渗、防溢措施，钻井泥浆是否及时收集处理，严禁随意排放；钻井过程中，监测作业现场噪声、废气排放情况，确保符合标准；钻井完成后，核查钻井井口密封、废弃钻井孔封堵是否密实，监测井保护设施是否到位（如井台、井盖）；井口保护装置是否符合HJ 164-2020相关要求；监测井标识是否符合HJ 164-2020附录A相关要求；监测井基本情况表、建设记录表、施工验收记录表和设施验收记录表等表格资料是否填写规范完整。
建井过程应进行拍照记录（照片显示经纬度和时间），确保可支撑质控检查。建井质控检查发现的质量问题应及时反馈，监督整改并做好问题整改记录，具体参见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监测井建设质量控制工作手册。
样品采集、保存与流转监理

旁站监理采样过程：核查采样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采样设备、采样容器是否清洁、无污染，采样方法是否符合《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164-2020）要求；采样时，核查采样深度、采样量是否符合《技术方案》要求，是否记录采样时间、采样点位、现场环境等信息。
（1）采样前洗井是否在成井洗井结束至少24小时后进行；

（2）VOCs样品采样前洗井不得使用反冲、气洗（避免产生气提、气爆等扰动，水位降幅小于10cm）的方式；

（3）洗井是否满足以下达标要求：

1）洗井出水体积应达到3~5倍井水体积（含滤料孔隙体积）或现场测试参数满足技术规定要求；

2）对于低渗透性含水层难以完成洗井出水体积要求的，按照HJ1019中“低渗透性含水层采样方法”要求执行；

（4）建井所用井管、滤料及止水材料的无污染情况；

（5）洗井前，充分清洗洗井设备和管线；

（6）使用贝勒管时，一井配一管；

（7）地下水样品采集与保存、样品运送与接收等采样过程全部环节是否合格；

（8）检查“地下水采样洗井记录单”、“地下水采样记录单”、“样品保存检查记录单”和“样品运送单”（见化工园区地下水样品采集、保存和流转质量控制工作手册相关附件）中标*项（必填项）是否填写完整、规范，现场检查时还应检查记录单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
样品保存与运输监理：核查样品采集后是否及时密封、标记，是否按照规范要求保存（如冷藏、添加固定剂）；样品运输是否采用专用运输车辆，是否采取防泄漏、防污染措施，运输过程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及时送达监测实验室，避免样品变质、污染。

样品检测监理

核查监测实验室资质：确认监测实验室具备相应的CMA资质，监测范围涵盖本项目监测因子，检测设备性能良好、在校验有效期内。

监督检测过程：抽查检测实验室的检测流程，核查检测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检测数据记录是否完整、规范，是否存在篡改、伪造数据的情况；对检测结果进行复核，若发现检测数据异常，要求实验室重新检测，确保检测数据真实、可靠。
分析测试原始记录应有检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签名。检测人员负责填写原始记录；审核人员应检查数据记录是否完整、抄写或录入计算机时是否有误、数据是否异常等，并考虑以下因素：分析方法、分析条件、数据的有效位数、数据计算和处理过程、法定计量单位和内部质量控制数据等。
监测实验室应对其最终报出的所有样品分析测试结果的可靠性和合理性进行全面、综合的质量评价，并提交质量评价总结报告。报告内容包括：

（1）承担的任务基本情况介绍；

（2）选用的分析测试方法；

（3）本实验室开展方法确认所获得的各项方法特性指标；

（4）样品分析测试精密度控制合格率（要求达到95%）；

（5）样品分析测试准确度控制合格率（要求达到100%）；

（6）为保证样品分析测试质量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7）总体质量评价。
现场试验监理

若开展地下水现场试验（如抽水试验、渗滤试验），全程旁站监理试验过程，核查试验方案是否符合《技术方案》要求，试验设备是否安装到位，试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是否及时收集处理，严禁直接排放；试验数据记录是否完整、准确，试验结束后，核查试验现场是否清理干净，试验器材是否回收，是否存在污染物遗留。

重点环节监理要点

结合项目特点，明确以下重点环节的监理技术要点，确保二次污染防控到位：

	环境监理关键环节
	主体作业监理要点
	二次污染防控监理要点

	监测井钻井
	1. 钻井点位、深度、数量符合《技术方案》要求；2. 钻井设备性能良好，钻井工艺合规；3. 钻井完成后井口密封、孔位封堵密实；4. 监测井保护设施到位。
	1. 钻井泥浆采用环保型，及时收集处理，严禁泄漏；2. 作业现场设置防渗围堰，防止废水渗漏；3. 钻井粉尘采用洒水降尘、篷布覆盖等措施；4. 钻井岩屑及时清运，分类处置。

	样品采集
	1. 采样方法、采样深度、采样量符合规范要求；2. 采样人员持证上岗，操作规范；3. 采样记录完整、准确；4. 样品标记清晰、规范。
	1. 采样容器清洁、无污染，避免样品交叉污染；2. 采样现场设置废水收集设施，清洗废水妥善处理；3. 采样过程中避免污染物泄漏，污染地下水、土壤。

	样品运输与检测
	1. 样品保存符合规范要求，避免变质；2. 运输车辆专用、密闭，防泄漏；3. 检测方法符合标准，检测流程规范；4. 检测数据真实、完整。
	1. 样品运输过程中避免泄漏，污染沿途环境；2. 实验室废水、废液分类收集，妥善处置；3. 废弃采样容器分类收集，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现场试验
	1. 试验方案符合《技术方案》要求；2. 试验设备安装到位，运行正常；3. 试验数据记录完整、准确；4. 试验过程符合规范要求。
	1. 试验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或处置；2. 试验现场设置防渗、防溢设施；3. 试验结束后及时清理现场，回收器材，无污染物遗留。

	固废暂存与处置
	1. 固废分类收集、存放，标识清晰；2. 暂存区设置符合要求，防渗、防雨、防流失；3. 固废清运及时，处置合规。
	1. 危险废物单独存放，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2. 一般固废清运至指定场所，严禁随意丢弃；3. 固废运输过程中避免遗撒、泄漏。


施工过程环境监测情况监理

跟踪监督施工单位、监测单位落实施工过程环境监测计划，定期核查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监测指标、监测方法等是否符合《技术方案》及相关规范要求，监督监测数据达标情况，确保二次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监测计划核查

核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过程环境监测计划，重点核查监测点位布设是否合理（涵盖作业现场、周边敏感目标、地下水监测井等），监测频次是否满足要求（如废气每月监测1次、地下水每月监测1次），监测指标是否全面（涵盖废气、废水、噪声、地下水、土壤等），监测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标准。

监测过程监督

旁站监督现场监测过程，核查监测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监测设备是否在校验有效期内，采样方法、采样时间、采样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监测记录是否完整、准确。

定期核查监测数据，对比施工前背景监测数据，分析监测数据变化趋势，若发现监测数据超标，及时督促施工单位排查原因，采取整改措施（如加强废气处理、完善防渗设施），暂停相关作业，直至监测数据达标。

核查监测报告的完整性、规范性，确保监测报告包含监测点位、监测时间、监测方法、监测数据、数据评价等内容，监测数据真实、可靠，可追溯。

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监理

重点核查以下内容，确保环保措施落地见效，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行为：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核查钻井作业集气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运行情况，检查洒水降尘、除臭剂喷洒、固废暂存区密闭等措施是否到位，严禁无措施作业导致废气超标、异味扩散。

废水污染防控措施落实：核查废水收集、处理设施（沉淀池、压滤机、废水收集桶等）运行状态，检查防渗设施（HDPE防渗膜、防渗混凝土）是否完好，无破损、无渗漏；监督废水回用及处置情况，严禁随意排放废水。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核查低噪声设备选用、降噪装置（隔声罩、消声器）安装情况，检查作业时间合规性，确认高噪声设备布置远离敏感目标，监督运输车辆减速、禁鸣等措施落实。

固废污染防控措施落实：核查固废分类收集、标识设置情况，检查固废暂存区防渗、防雨、防流失措施是否到位，监督固废清运及时性及处置合规性，重点核查危险废物转运联单及处置单位资质。

地下水二次污染防控措施落实：核查钻井泥浆环保性、钻井点位防渗处理及井口密封情况，监督采样作业规范操作，检查监测井保护设施是否到位，严禁因作业不当造成地下水污染。

其他污染防控措施落实：核查作业现场防渗膜覆盖、警示标识设置情况，检查作业人员防护用品佩戴及环保培训落实情况，监督生态敏感区作业防护措施，避免破坏农田、植被。

对检查中发现的环保措施落实不到位、违规作业等问题，监理单位立即向施工单位下达《环境监理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期限及整改责任人；整改完成后，施工单位提交整改报告，监理单位现场核查，确认整改合格后方可恢复作业；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监理单位有权要求施工单位暂停作业，并及时向建设单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备。

监理日志与旁站记录管理

监理人员每日填写《环境监理日志》，详细记录当日作业内容、作业点位、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现场监测数据、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各方沟通情况等，确保日志内容真实、完整、规范，可追溯。

对钻井施工、地下水采样、现场试验、危险废物转运等重点环节，实行全程旁站监理，填写《环境监理旁站记录》，明确旁站时间、旁站人员、作业内容、监理要点、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结果，旁站记录需经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签字确认，作为监理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

监理日志、旁站记录每日整理归档，每月汇总分析，及时发现作业过程中环保管理的薄弱环节，督促施工单位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确保监理工作闭环管理。

沟通协调与问题处置

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每月组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测单位召开环境监理例会，通报本周监理情况、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监测数据情况，协调解决作业过程中出现的环保问题、各方衔接问题，形成会议纪要，经与会各方签字确认后执行。

针对作业过程中出现的突发环保问题（如污染物泄漏、监测数据超标等），监理人员立即赶赴现场，督促施工单位启动应急措施，控制污染扩散，同时向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报告；跟踪应急处置全过程，记录处置情况，处置完成后，督促施工单位提交应急处置报告，分析问题原因，完善防控措施，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

加强与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沟通对接，及时上报项目施工过程中的环保情况、监测数据及突发环境事件，配合环保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落实环保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

验收阶段环境监理工作内容

验收阶段环境监理的核心是核查项目调查评估作业是否符合《技术方案》及相关规范要求，各项环保措施是否落实到位，二次污染防控是否达标，监测数据是否真实可靠，作业现场是否清理恢复，确保项目达到环境保护目标及验收要求。

验收前期准备监理

督促施工单位、监测单位整理完善项目相关资料，包括施工方案、环保措施方案、应急预案、监测报告、监理资料、固废处置证明、危险废物转运联单、应急处置记录等，确保资料完整、规范、可追溯。

核查施工单位提交的《验收申请报告》，重点核查报告内容是否完整，是否涵盖作业完成情况、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监测数据汇总、二次污染防控情况、问题整改情况等内容。

开展验收前期现场核查，重点检查作业现场清理恢复情况、监测井处置情况（封堵或保留）、固废及废水处置情况、防渗设施拆除及土壤恢复情况，确保现场无污染物遗留、无环境隐患。

复核施工过程中的监测数据，对比施工前背景监测数据，分析地下水、地表水、大气、土壤等环境质量变化情况，确认无二次污染，监测数据真实可靠，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验收现场监理

参与建设单位组织的项目验收会议，协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测单位开展验收现场核查，重点监理以下内容：

核查调查评估作业完成情况：确认监测井布设、钻井施工、地下水采样、样品检测、现场试验等作业内容与《技术方案》一致，作业流程合规，无违规作业行为。

核查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确认废气、废水、固废、噪声等污染防治措施，以及地下水二次污染防控措施、应急措施均落实到位，运行正常，无未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核查监测数据真实性、可靠性：抽查监测报告、监测记录，确认监测点位、监测频次、监测方法符合规范要求，监测数据真实、完整，无篡改、伪造数据的情况，环境质量满足保护目标要求。

核查作业现场恢复情况：确认作业现场已清理干净，固废、废水已妥善处置，防渗设施已拆除并恢复原貌，农田、植被等生态敏感区已恢复，无污染物遗留、无环境隐患。

核查问题整改情况：确认施工过程中发现的环保问题、监测数据超标问题均已整改完成，整改效果达标，形成完整的整改闭环。

验收监理意见出具

根据验收前期准备核查、现场核查情况，结合监理日志、旁站记录、监测数据等资料，监理单位出具《环境监理验收意见》，明确项目是否符合验收要求，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督促施工单位限期整改。

若项目符合验收要求，监理单位在《验收报告》上签署监理意见，确认验收合格；若存在未整改完成的问题，监理单位督促施工单位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并核查合格后，再签署验收合格意见；若项目存在严重违规作业、二次污染未控制等问题，监理单位有权否决验收，要求施工单位全面整改，直至符合要求。

监理资料归档

验收完成后，监理单位整理完善全套监理资料，包括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监理日志、旁站记录、整改通知书、监测数据复核记录、会议纪要、验收意见等，按规范要求归档，提交建设单位及相关部门留存，确保监理资料完整、规范、可追溯，为项目后续环保管理、风险管控提供依据。

环境监理主要成果及提交方式

本项目环境监理工作贯穿施工准备阶段、工程实施阶段、验收阶段全过程，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项目《技术方案》要求开展监理工作，全面落实各项环保措施，防控二次污染，确保项目达到环境保护目标。结合项目实际，明确环境监理主要成果、成果要求及提交方式，具体如下：

环境监理主要成果

本项目环境监理成果以书面资料、影像资料及电子资料形式呈现，全面反映监理工作开展情况、环保措施落实情况、问题整改情况及项目环保目标实现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成果：

环境监理基础性成果

监理人员资质证明文件：包括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监理员的资质证书、专业背景证明、培训记录等，证明监理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和监理资质，满足项目监理工作要求。

监理设备配置清单及校验报告：详细列明监理过程中使用的便携式气体检测仪、分贝仪、采样工具、数码相机等设备的名称、数量、规格、校验时间及校验报告，确保监理设备性能良好、数据准确。

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汇编：收集整理本项目涉及的地下水监测、污染防控、环境监理等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规范性文件，作为监理工作的依据，确保监理工作合规、科学。

工程实施阶段监理成果

环境监理日志：由监理人员每日填写，详细记录当日作业内容、作业点位、施工单位作业情况、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现场监测数据、发现的环保问题及处理过程、各方沟通情况等，确保日志内容真实、完整、规范，可追溯，全面反映每日监理工作情况。

环境监理旁站记录：针对钻井施工、地下水采样、现场试验、危险废物转运等重点环节，实行全程旁站监理，详细记录旁站时间、旁站人员、作业内容、监理要点、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结果，经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签字确认，作为重点环节监理工作的重要佐证。

环境监理周报及月报：每月、每月汇总监理工作情况，编制监理周报、月报，内容包括本周（月）作业进展、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监测数据汇总及分析、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下周（月）监理工作计划等，及时向建设单位汇报监理工作进展。

整改通知书及整改回复资料：针对监理过程中发现的环保措施落实不到位、违规作业、监测数据超标等问题，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期限及责任人；收集施工单位提交的整改报告及整改佐证资料，形成整改闭环，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现场影像资料：采用数码相机拍摄作业现场、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敏感目标保护情况、问题整改前后对比、重点环节作业情况等影像资料，分类整理归档，作为监理工作的直观佐证，确保影像资料清晰、完整，与监理日志、旁站记录相互印证。

监测数据复核记录：对施工单位、监测单位提交的现场监测数据（废气、废水、噪声、地下水、土壤等）进行抽查、复核，记录复核结果、数据异常情况及处理意见，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靠，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会议纪要：包括环境监理交底会、每月监理例会、专题会议等会议纪要，详细记录会议时间、参会人员、会议内容、各方意见及达成的共识，经与会各方签字确认后归档，作为各方沟通协调、工作推进的依据。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记录：若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废水泄漏、废气超标等突发环境事件，记录应急处置时间、处置措施、处置过程、处置结果及后续整改措施，形成完整的应急处置档案，反映应急处置工作成效。

验收阶段监理成果

验收监理核查报告：验收前期，对施工单位提交的验收资料、作业现场恢复情况、监测数据等进行全面核查，编制核查报告，明确核查结论、存在的问题及整改建议。

环境监理验收意见：结合验收现场核查情况，出具书面监理验收意见，明确项目是否符合验收要求，是否达到环境保护目标，对验收合格的项目签署确认意见，对存在问题的项目提出整改要求。

监理工作总结报告：全面总结项目全过程监理工作，内容包括项目概况、监理工作开展情况、环保措施落实监理情况、问题整改情况、监测数据监理情况、监理工作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全面反映监理工作整体情况。

其他辅助成果

监理资料归档目录：对所有监理成果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编制详细的归档目录，明确资料名称、份数、归档时间，确保监理资料齐全、有序，便于查阅和留存。

环保培训记录：记录对施工单位管理人员、作业人员开展的环保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参训人员及考核情况，反映环保培训工作落实情况，佐证施工人员环保意识和操作水平的提升。

各方函件往来记录：整理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测单位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函件往来资料，包括函件正文、回复意见等，反映各方沟通协调情况及相关工作落实情况。

环境监理成果要求

为确保环境监理成果的规范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所有监理成果需满足以下要求：

真实性：所有监理成果资料需真实反映项目监理工作实际情况，严禁篡改、伪造监理日志、旁站记录、监测数据、影像资料等，确保成果内容真实、可靠，与项目实际作业情况一致。

规范性：监理成果资料格式需统一、规范，填写内容完整、清晰，签字确认齐全（如旁站记录需经监理人员、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签字，会议纪要需经与会各方签字）；资料编号、归档需规范，便于查阅和管理。

完整性：所有监理成果资料需齐全，涵盖监理工作全过程，无遗漏、无缺失，确保监理成果能够全面反映监理工作开展情况、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及项目环保目标实现情况。

可追溯性：监理成果资料需具有可追溯性，监理日志、旁站记录、监测数据、整改资料等需相互印证，影像资料需标注拍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内容，确保每一项监理工作都有迹可查。

合规性：监理成果资料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项目《技术方案》要求，监理意见、核查结论等需科学、合规，能够为项目验收、环保验收及后续环保管理提供可靠依据。

成果提交方式

本项目环境监理成果采用“书面资料+电子资料”双份提交方式，提交对象为建设单位，同时根据建设单位要求，同步提交至相关主管部门备案，具体提交要求如下：

提交份数及规格

书面资料：全套监理成果书面资料提交3份，其中建设单位留存2份，1份用于相关主管部门备案（若有要求）；书面资料采用A4纸张，装订规范，封面标注项目名称、监理单位名称、提交日期，目录清晰，页码齐全，关键页需加盖监理单位公章及相关人员签字。

电子资料：全套监理成果电子资料提交1份，存储于U盘或光盘，电子资料需与书面资料一致，按监理成果类别分类建立文件夹，便于建设单位查阅和存储；影像资料采用清晰、完整的格式，确保可正常查看。

提交流程

成果整理：监理单位对监理成果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审核，确保成果符合要求，书面资料装订规范，电子资料分类清晰。

成果提交：监理单位安排专人将书面资料及电子资料提交至建设单位指定负责人，提交时填写《环境监理成果提交登记表》，明确提交成果名称、份数、提交时间，由建设单位指定负责人签字确认，作为成果提交的凭证。

成果验收：建设单位对提交的监理成果进行验收，若发现成果不符合要求（如资料缺失、填写不规范、数据虚假等），监理单位需在建设单位要求的期限内整改完善，重新提交验收，直至符合要求。

成果归档：建设单位验收合格后，对监理成果进行归档留存，监理单位同步留存一套完整的监理成果资料，用于后续查阅和追溯。

成果保管与保密

成果保管：监理单位需对监理成果资料进行妥善保管，建立专门的资料保管制度，配备专用资料柜，防止资料丢失、损毁、受潮；电子资料需进行备份存储，防止数据丢失。

成果保密：监理单位及监理人员需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对项目监理成果中的监测数据、作业方案、敏感目标信息等涉密内容严格保密，不得擅自泄露给第三方；未经建设单位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监理成果资料，项目验收完成后，按建设单位要求处理涉密资料。


